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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华通置业有限公司

与合作方共同对外投资设立项目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共同投资概述 

2019年 6月 21日，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通置业

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“华通公司”)与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中交三航局”）、北京嘉晨置业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（以下简称“北京嘉晨”）联合竞得舟山市新城 LC-03-03-01 地块

（中湾集散中心南侧地块）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地块基本情况如

下：该地块位于舟山本岛，土地面积为 36,510.48平方米，用地性质

为住宅用地兼容商业用地，容积率不高于 2.5，成交总价为 71,286.71

万元。华通公司在联合体中的比例为 50.75%，中交三航局在联合体

中的比例为 49%，北京嘉晨在联合体中的比例为 0.25%。上述事项我

司已于 2019年 6月 22日披露。 

现华通公司拟与中交三航局、北京嘉晨共同出资成立项目公司对

上述地块进行开发，华通公司拟出资 40,600 万元，占项目公司股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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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例为 50.75%,中交三航局拟出资 39,200 万元，占项目公司股权比

例为 49%,北京嘉晨拟出资 200万元，占项目公司股权比例为 0.25%。      

由于中交三航局是我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

公司的下属公司 ，本次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我司于 2019 年 8 月 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 4 票

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

华通置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共同对外投资设立项目公司的关联交易

议案》，关联董事赵晖、蒋灿明、耿忠强、薛四敏、梁运斌回避表决

本项议案。 

由于本次华通公司拟出资金额超过我司 2018 年末经审计归母净

资产的 5%，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我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关联交易方介绍 

公司名称：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 

    注册资本：537,701.04万元 

    注册地址：上海市徐汇区平江路 139号 

    成立日期：1984年 12月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王世峰 

 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104132660027E 

    经营范围：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，公路、铁路、市政

公用、地基与基础、桥梁与隧道工程，大型设备安装，工业与民用建

筑、机场土建工程，金属结构加工，航务工程设计、科研、咨询，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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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混凝土供应、船机租赁及运输、工程物资经营，混凝土预制构件，

爆破施工、设计（限厦门分公司经营），承包与其实力、规模、业绩

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，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，

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

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    主要股东：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%股权。 

与我司的关联关系：是我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

公司的下属公司。 

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，业务发展正常，

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（单位：万元）： 

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

2018年末（经审计） 5237543 974876 3213142 27854 

2019年 1-3月末 5218662 998032 554656 7600 

三、其它非关联投资方介绍 

    企业名称：北京嘉晨置业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    注册地址：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甲 19号华通大厦 A座三层

331号 

    成立日期： 2018年 10月  

    执行事务合伙人：石维 

    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；工程设计；出租办公用房；承办展览展

示活动；物业管理；房地产信息咨询。 

投资人：石维、丁磊等 

与我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：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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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嘉晨置业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是项目跟投团队设立的企业，

不是失信被执行人，业务发展正常，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

如下（单位：万元）： 

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

2018年末（经审计） 165.5 165.49 0 -0.05 

2019年 1-3月末 195.97 193.97 0 0.02 

四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名    称：中交地产舟山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项目公司”，

以最终工商核定名称为准） 

注册资金：人民币 80,000万元 

注册地：浙江省舟山市 

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与经营；商品房销售；物业管理；房屋租

赁；建筑材料、五金水暖、电子产品的销售；机动车停车场配套设备

和材料的开发、设计、生产、销售；停车场车位出租与销售；家居装

饰；建筑及房屋装饰工程的施工；房地产信息咨询（中介除外）；许

可经营项目（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）。 

出资金额及比例：华通公司拟出资 40,600 万元，占项目公司股

权比例为 50.75%,中交三航局拟出资 39,200 万元，占项目公司股权

比例为 49%,北京嘉晨拟出资 200万元，占项目公司股权比例为 0.25%。 

五、共同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

    华通公司与中交三航局、北京嘉晨拟签订《舟山市新 LC-03-03-01

地块合作协议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甲方：华通置业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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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：中交第三航务局有限公司 

    丙方：北京嘉晨置业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    1、项目公司设立:各方确认，在项目公司中的股权比例为甲方持

股 50.75%，乙方持股 49%，丙方持股 0.25%。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人

民币 80,000 万元，各方按照各自持股比例以货币形式实缴出资。 

    2、项目公司组织结构：项目公司设股东会，股东会是项目公司

最高权力机构。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。股东会

会议作出决议，必须经全体股东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生效。但

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、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，以及公

司合并、分立、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，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

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。 

    项目公司设董事会，董事会由 5人组成，甲方委派 3人，乙方委

派 2人。其中设董事长 1名，由甲方在其委派的董事中指定。董事会

决议的表决，实行一人一票制，以上表决事项经全体董事的二分之一

以上表决通过即为有效。 

    项目公司不设监事会，设监事 2人，甲、乙双方各委派 1人。 

    项目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，项目公司总经理由

甲方推荐，由董事会聘任。 

六、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    此次华通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，有利于贯彻公司

区域发展战略，扩大公司经营规模，增强公司市场竞争能力，推动公

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的可持续发展；关联方中交三航局具备资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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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等方面较强的实力，具备履约能力，能够保证本次共同投资的顺

利实施；我司对项目公司合并报表，具有控制权，本次关联交易对我

司持续经营能力和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。 

七、当年年初至披露日，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

情况 

我司及控股子公司在年初至披露日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

司下属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关联方”）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:向关联

方借款合计222,000万元；控股子公司因公开招标确定关联方为建设

工程中标单位，合同金额合计82,774.79万元；为关联方提供办公楼

装修服务，金额约1,350万元（以最终结算金额为准）；向关联方转让

股权资产，转让价格为1,050.58万元；支付关联方建筑工程设计费用

480万元,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房5,674.92万元。 

    八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

    我司独立董事郭海兰、胡必亮、马江涛对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，

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华通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，

有利于贯彻公司区域发展战略，扩大公司经营规模，推动公司主营业

务房地产开发的可持续发展；关联方具备资金、资源方面较强的实力，

具备履约能力，能够保证本次共同投资的顺利实施；本项议案的审议、

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《章程》规定，我们同意董事会关于《关

于全资子公司华通置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共同对外投资设立项目公

司的关联交易议案》的表决结果。 

    九、备查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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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.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。 

    2.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年 8月 9日 

 

 

 


